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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971及 987/02-03號文件 )

2003年 1月 13日會議及 1月 21日特別會議的紀要獲
確認通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2.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秘書處並無發出任何資

料文件。

III 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

(立法會CB(1)1042/02-03(01)及 (02)號文件 )

3. 委員同意於 2003年 4月 14日 (星期一 )下午 4時 30分舉
行下次會議，討論當局提出的議題─ “簡介《轉運貨物 (便
利 )條例草案》 ”。

(會後補註：應當局要求及經主席同意，事務委員會
亦將於 2003年 4月 14日的會議席上，討論 “強化投資
推廣效能的措施 ”事項。 )



經辦人／部門

3

4. 委員亦同意事務委員會與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

員會於 2003年 4月 14日 (星期一 )下午 4時舉行聯席會議，討
論當局重組工商及科技局的建議。

IV 提升以電子方式處理貨物艙單的政府後端系統提升以電子方式處理貨物艙單的政府後端系統提升以電子方式處理貨物艙單的政府後端系統提升以電子方式處理貨物艙單的政府後端系統

(立法會CB(1)1042/02-03(03)號文件 )

5. 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商 )向委員簡介改
善處理貨物艙單政府後端系統的建議，詳情載於當局提

供的資料文件。

建議的預期效益及可節省的資源

6. 周梁淑怡議員對建議要到 2010至 2011年度才能達
至收支平衡表示關注，認為建議未能符合成本效益。面

對目前政府財政赤字高企問題，她尤其關注建議能否為

貨物承運商帶來直接得益，及改善本地的營商環境。主

席贊同周梁淑怡議員的意見。

7. 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商 )理解周梁淑怡
議員的關注。他表示，建議雖不會為貨物承運商帶來明

顯的直接得益，然而 可改善當局處理貨物艙單的效率

及提高政府的整體生產力。對於現時要求承運商以紙張

方式提交貨物艙單及透過人手核對申報資料，他認為有

關安排不具效率。隨著科技日益進步，他相信當局可藉

電腦系統簡化處理貨物艙單的程序，從而達至減省人

手、降低運作成本及節省資源的目的。此外，改善電子

艙單系統，可有助香港海關 (下稱 “海關 ”)對清關貨物進行
特定目標的抽樣性審查，讓海關集中處理高風險的付運

貨物，從而盡量減少對合法貿易活動所造成的干擾。

8. 周梁淑怡議員關注改善電子艙單系統的成效。工商

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商 )指出，建議自 2007至 2008
年度起，每年預計可為當局節省約 2,320萬元，其中包括
因刪減 29個職位 (包括 1名海關督察、24名助理文書主任及
4名文書助理 )而取得的 1,070萬元可變現節省的款項，及
1,250萬元名義上可節省的款項。他補充，職位刪除後的
資源將撥歸中央重新調配，受影響的職級會被納入公務

員自願離職計劃。回應周梁淑怡議員的詢問，工商及科

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商 )澄清，文件第 15段提及的 29
個職位將於 2005至 2006年度被刪除。

9. 呂明華議員同意改善電子艙單系統可有助當局對

貨物實施適當的清關管制。但他認同周梁淑怡議員的意

見，認為在目前財政資源緊絀的情況下，當局應審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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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及考慮建議的可行性。對於文件第 15(b)段提及的 1,250
萬元名義上可節省的款項，他關注該筆款項只可為政府

帶來帳面上而非實質的節省。

10. 關於改善電子艙單系統的預期效益，工商及科技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商 )表示可參考文件附件 IV所列舉的
有關情況及數據。他強調，建議是在更有效地運用現有

資源的大前提下提出的。工商及科技局總行政主任補

充，建議可有助海關在清關過程中進行更準確的風險評

估，及加快程序。她特別指出，由於海關前線人員在執

法時將配備先進器材，容許他們遙距檢索新系統的中央

資料庫，有關安排可有助他們提高查驗清關貨物的效

率。這些好處會使商界直接受惠。

11. 就許長青議員詢問實施建議可為進出口商帶來的

直接得益，工商及科技局總行政主任回應謂，由於電子

艙單系統將連接其他政府內部的系統，特別是與報關單

系統建立聯繫，自動核對艙單及報關單上的資料，因此

可快捷有效地辨別遺漏，避免進出口商因漏報或延誤呈

報資料而須受罰。

12. 就文件第 18段提及當局需時約 8個月成立工作小組
及就系統改善建議進行招標工作，呂明華議員認為當局

有必要把有關時間縮短。資訊科技署總系統經理解釋，

根據目前公開招標經驗，當局一般需時約 1個月草擬標
書。受世界貿易組織採購協定規管的採購工作，一般給

予有意投標機構約 6個星期作出回應。當局約用 1個月時
間評估投標書。如有需要，當局亦可能與投票機構就標

書內的條款進行投標商議。除工作小組的籌備工作外，

整個公開招標過程需時約 6個月完成。

建議對貨物清關流程及執法的影響

13. 周梁淑怡議員關注實施改善電子艙單系統將如何

有助縮短海關的清關時間，並要求當局提供有關資料，

供委員參考。香港海關助理參事回應謂，基於不同類別

貨物及不同運輸模式所涉及的查檢程序並不相同，因此

很難作出仔細的分析及有系統的比較。但參考機場類似

系統的經驗，以電子方式處理貨物艙單在一定程度上可

加快查檢貨物的流量，從而提升海關的執法效率。工商

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商 )補充說，以電子方式處理
貨物艙單，可讓海關作出更準確及快捷的判斷，從以決

定是否需要就個別貨物進行檢查。回應主席就如何辨別

貨物艙單資料真確性的詢問，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 (工商 )表示，透過電腦系統可為海關建立大型資料
庫，加強清關過程中進行風險評估及情報分析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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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呂明華議員關注實施改善電子艙單系統對海關人

員工作量的影響。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商 )
指出，雖然受建議影響的海關人員會因實施電子艙單系

統而減少處理以紙張形式提交的貨物艙單，但另一方

面，報關單與艙單可經新系統作全面性自動化核對後，

統計處才就識別為遺漏或懷疑個案作詳細審核和跟進，

而非如現時人手處理般只能隨機抽樣作詳細審查。再

者，限於人手，現時只有約 18%經統計處審查跟進後仍屬
遺漏或懷疑的個案轉交海關，透過新系統將工作效率提

升，預期海關人員可跟進更多的個案。當局在電子艙單

系統實施一段時間後就不同職級受影響海關人員的工作

進行檢討，以便按實際需要作出適當的人力資源調配。

15. 呂明華議員及主席對當局擬透過改善電子艙單系

統對所有貨物進行全面性檢查表示保留，認為有關做法

未必符合成本效益。

結論

工商及科技局

16. 周梁淑怡議員原則上同意改善電子艙單系統可有助
提升海關在處理貨物清關的效率。然而，基於文件的內

容未能提出充份理據闡述建議的迫切性及清楚展示可帶

來的具體效益，例如與現行制度比較可實際節省的貨物

清關時間等，她對建議表示保留。主席認同周梁淑怡議

員的意見，並請當局重新研究建議，及就委員關注的事

項提供更詳細資料。工商及科技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工商 )
承諾於會後向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資料。

V 應用科技研究院的工作進展應用科技研究院的工作進展應用科技研究院的工作進展應用科技研究院的工作進展

(立法會CB(1)1042/02-03(04)號文件 )

17.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科 )(下
稱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向委員匯報香港應用科技
研究院 (下稱 “應科院 ”)的工作進度。

應科院的人手編制

18. 回應呂明華議員對應科院目前聘用研究人員與行

政及支援人員比例的關注，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表

示，研究人員仍會是應科院編制的主流人員。但有關比

例會因應不同階段的發展需要而作出適當的調整。若將

來在科技轉移及商品化方面有更大的發展，不排除會增

加行政及支援人員的數目，以便為科研發展計劃提供適

當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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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轉移及商品化進度

19. 至於應科院目前與 3間公司商討有關開發語音辨析
軟件技術及轉移的安排，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回應

呂明華議員的詢問時表示，詳情會於稍後 (約於 2003年 4
月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及向公眾人士公布，藉以提高應
科院的知名度及透明度。屆時，亦會邀請委員參與有關

宣傳活動。

20. 呂明華議員表示，據他瞭解，除研究開發的網上學

習英語發音互動科技產品項目外，目前應科院似乎未有

其他科技項目能成功轉化為商品。因此，他對應科院在

科技轉移方面的工作進度表示關注。工商及科技局常任

秘書長理解呂議員的關注。他強調，研究項目若偏重科

技平台的開發，只會降低其認受性。因此應科院會進行

重點研究，務求令更多開發的科技能最終轉移至商品上

應用。他預計在未來數年，在光電子科技、無線通訊等

領域，將有實質的科研產品推出市場。

研究項目審批及評估機制

21. 回應許長青議員對應科院研究項目審批機制的詢

問，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表示，當局獲授權審批申

請撥款額不超逾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撥款上限 (目前為
1,500萬元 )的項目，如項目超逾該撥款上限，則須獲得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的批准。應科院會密切監
察受資項目的進展，以確保撥款被適當地運用。基於應

科院的發展尚在起步階段，直至目前為止仍未有個別研

究項目要求超逾 1,500萬元的撥款資助。日後如有個別或
在某一研究領域內數個相關連而不能個別獨立考慮的項

目申請總額超逾 1,500萬元的撥款資助，當局會考慮向財
委會尋求批准。此外，若有關撥款上限未能應付未來科

研發展的趨勢，當局會考慮實際需要向立法會提出作出

適當的調整。

22. 許長青議員詢問當局何時會對應科院的工作進行

評估。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回答謂，基於應科院於

2001年 9月才開始運作，至今亦只開展了 6個研究項目，
他認為待應科院運作 3年後才進行整體性表現評估會較
為恰當。

研究項目的水平

23. 就應科院目前已獲撥款 7,250萬元資助 6個科研項
目，及聘用約 90名研究人員及 25名行政及支援人員，以
支援該等項目的發展，呂明華議員對有關安排表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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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認為未能符合成本效益。倘若該等項目並不涉及高

水平及創新科技的開發，他認為當局應考慮向其他地方

購入有關科技，以便騰出資源發展更有需要的科技項

目。此外，基於現時已開展的 6個研究項目屬應用而非基
礎科技研究，他認為該等項目應可在 1至 2年內完成及進
行評估。

24. 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表示，目前已展開的 6個
受資助研究項目中，除互聯網軟件的研究 (該項目撥款額
為 480萬 )所涉及的技術較為容易掌握，其餘的研究項目均
涉及非常複雜的科技技術。他強調，應科院向來只資助

高於現有市場科技水平的項目，避免為科研企業帶來不

必要的惡性競爭。他認為目前應科院給予 6個已開展科研
項目的 7,520萬元撥款資助實屬合理。此外，他表示當局
樂意考慮呂議員對目前受應科院資助研究項目進行評估

時限的建議。

25. 就呂明華議員對文件第 6(c)段 2個已展開的無線技
術研究項目科技水平的關注，工商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

解釋，項目的研究重點並非提升無線收發效能，而是希

望透過技術及器材的改善，建立一套高質素的無線網

絡。

未來工作

工商及科技局

秘書處

26. 主席總結，委員察悉當局就應科院工作進度所作的
匯報。當局會定期向委員會報告應科院的最新發展情

況。此外，亦預計於 2004年 9月就應科院的工作進行全面
評估，及後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結果。

27. 為使委員能更瞭解應科院的實際運作，事務委員會
同意參觀應科院，秘書處稍後會與當局聯絡作出安排。

V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10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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